
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样 那些回不去的
年少时光的读后感(精选12篇)

在竞聘过程中，我们需要通过清晰的思路和精准的语言来表
达自己，以吸引招聘者的注意力。竞聘材料要展示自己的团
队合作精神和领导能力，以及解决问题和适应变化的能力。
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些经典的竞聘范文，希望能给大家一些
参考和借鉴。

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样篇一

作者曾说《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里有她自己的经历，也
有身边人的经历，它综合起来反映了大多数人的年少时代。

罗琦琦五岁以前都跟着外公生活，在外公的宠溺下嚣张恣意
地快乐着。直到读小学被父母接回身边，却发现家里家里的.
小公主变成了妹妹。同样是娇生惯养、唯我独尊，如今却得
不到父母的宠爱，还时时刻刻被警告要做好一个姐姐的职责。

从总是叽叽喳喳到开始变得沉默寡言，父母于是更加忽略她，
甚至她一个人在书柜的角落待了一天都没有人发现，直到吃
完饭才开始寻找她。

人在孩童时期都需要被呵护，被夸奖，这样有助于建立健康
的性格，相反，如果一个人长期被忽视，被指责，那可想而
知性格就会变得越来越孤僻。

一年级时因为生病休学一年，返校后为了不被人嘲笑是留级
生，罗琦琦选择了直接读二年级。可是因为年纪小，又心智
未开，成绩很不好，再加上性格孤僻，一直不被老师喜欢。

小时候的我们，总是对老师的态度格外看重，一句夸奖就能
高兴好久，而一句批评，也会委屈好久。



随着父母工作调动，罗琦琦转学到新的城市，同时也遇到了
人生中新的苦难。势利眼的老师，融不进的新环境，不友好
的同学，都是造成孤单的原因。

因为没有不在场证明就被诬陷偷同学钢笔，被人在背后
叫“三只手”，做对了全部作业却被老师认为是抄袭。

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样篇二

这是我读得最快的一本书。

这是一本记录过去，烙印青春的书。每个人都是书中的主角。
因为每个人都拥有过一段可能早已被封存埋在床底下却从未
被遗忘的回忆。

谁亦会随年变老 方懂得童年多好

小学的那片蓝天下，连笑容都那么的清纯，爱恨异常分明，
缘由也十分的简单。烈日下一起跳绳的汗水，一起在路边刮
过的“彩票”，省吃俭用存来的一元买到的珍珠奶茶，一切
都那么值得怀念。庆幸自己拥有的不是女主角所不堪的童年，
起码我每当我想起，纯真还是会牵动着我，温暖依旧爬上心
头。

无惧雨水沾湿两眼

少年了。我们会冲动。曾经受过的种种伤害被无限放大。感
谢年轻让我们不顾一切。我们不怕与恶霸过招，不怕与不良
少年交往，不怕与老师顶撞，不怕与父母吵架。只是因为我
们年轻，按捺不住探索事物的好奇心。我们怀揣着高飞的梦
想，不惜一切追梦，不向困难低头，挫折不会击败我们，为
梦想洒下的汗水浸润着成长路上的花儿。

若然做人未够聪明 更要卖力亡命



随着年月流散，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脸上的稚气渐褪，换
上成熟稳重的外壳。我们开始后悔过往为争宠夺爱付出的`时
间，开始取笑自己曾经过分看重输赢，明白攀比名牌手机包
包的幼稚。这时的我们，懂得要为将来的自己负责，开始为
现实奋斗，不再沉浸与追梦的执着。将自己与他的甜蜜苦涩
珍藏心中，然后跟自己说，至少彼此曾经真诚过。

记住要趁尚有本钱签多一些账单

“这段少年时间，有谁无悔，大好青春要消耗。”谁的青春
自己里没有后悔。时光匆匆，回望那绚烂的年月相信会更加
美好。所以如果你还淘气，只要你还强壮，就抛开烦恼每日
尽心欢腾，只要有力挺起胸膛就尽管好好造反。

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样篇三

命运似乎对这个小女孩格外不公，但是万幸的是，罗琦琦也
遇到了一些善良的人：交到了一个极好要好的朋友晓菲，误
打误撞走进游戏机房认识的小波，天才少年同桌陈劲，叛逆
不羁的张骏，耐心开导鼓励她的高老师。

年少的时候感情纯粹到如水般透明，喜欢一个人也是单纯的，
就是简单的`看到你就很高兴。

张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家庭富有却总是做一些幼稚冒险的
事，打架斗殴，经常被学校批评。两个本来毫不相干的人，
却被命运捉弄着有了交集。

他在她要迟到的时候拉着她狂奔，他怕她淋雨要送她回家，
他仿佛就这样毫无商量余地闯进了她的生活。从那以后，心
底的一颗种子，在年少岁月里小心翼翼地发芽。

高老师不会因为她成绩不好就不喜欢她，反而经常包容夸奖
她，带着她慢慢找回自信，辅导功课，推荐她参加数学竞赛。



其实哪里分什么好学生、坏学生呢，每个孩子都是可塑造的
天才，教师这个职业的神圣之处就在于，能够发现每个学生
身上的闪光点。

努力好学却家境贫寒的许小波，罗琦琦信任的大哥哥，他教
她被人欺负时怎么保护自己并反击，送她心心念念的小虎队
磁带，手把手教她学滑旱冰。

神童同桌陈劲，老师眼里的好学生，激励她广泛阅读，比赛
背书，指导她如何“一目十行”，让她不再厌烦读书。

陪伴她忘记孤单的晓菲，让她的生活里第一次有了真正的朋
友，友情可以让人温暖，也可以让人变得快乐起来。

总以为日子过得很慢很慢，想要快快长大，可是当童年真的
过去了，我们又开始唱“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样篇四

我相信每个读过《那些年回不去的少年时光》的人都不由得
会心一笑，那些铅笔印出的故事，那些压在记忆里的照片，
曾是多少人美丽而青翠的年少时光。

时间都是抓不住风的，当我们回首时，岁月就己消失不见了。
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一位女孩罗琦琦，这位女孩并不是那种得
天独厚，深得老师、家长喜爱的学生，她上小学初中的成绩
并不是那么的优秀，甚至和老师的关系也不是那么的好，初
中时因为给班主任起绰号被老师罚站，从教室门口罚到乒乓
球台上，要是像其他的孩子，肯定破罐子破摔，可是罗琦琦
并没有，她反而愈挫愈勇，并且最终通过不断努力考取了清
华大学并且去美国留学。

罗琦琦的这种精神，用妈妈的话来说这就是打不死的小强精
神，我也很希望我可以像罗琦琦那样拥有这种永不放弃的精



神，将来那使遇到再大的挫折，也可以站起来，重新开始新
的人生。不止如此，学习还需要方法，不要盲目运用别人方
法，适合自己的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我们或许不像罗琦琦
那样记忆力这么好，读几遍就可以背下来，但是只要我们肯
努力，还是会有收获的。都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可是他们
并没有考虑到农民的.稻田会因为天气，环境等因素而损失。
是的，付出了不一定会有收获，但不付出肯定没有收获。

愿我们珍惜自己的美好的年少时光。

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样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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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我和爸爸妈妈有了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在每天
中午十二点准时收听“济南经济广播电台”的“流行小说
城”节目。通过源源不断的无线电波断断续续地听完了桐华
着作的《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这部小说，这是一部人物
单纯、风格朴实、非常贴近现实的一部回忆体小说。“池塘
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
蝴蝶停在上面。”每当片头曲《童年》响起来，都会唤起爸
爸妈妈对美好的'学生时代的回忆。我也很喜欢这部小说了，
所以我也以这部小说的题目为题目，发表一下自己的感慨吧。

小说以朴实而细腻的语言向我们讲述了主人公罗琦琦年少时
经历的许多人生坎坷和感情纠结，通过努力奋斗终于考上了
著名的大学的感人故事。罗琦琦从一个顽皮、敏感、叛逆的
老师眼中的坏孩子，成长为了一个勤奋、有规划、有目标的
一个努力上进的好学生。小说还讲述了她的同学陈劲、张俊、
小郭等人的故事，他们也做出了或坎坷或精彩的人生之路。

听着这部小说，我感觉小说中的人物就像我们班级中的你我
他一样，也有幼稚、也有恶作剧、也有眼泪，还有欢笑、失
败和成功……我想：我们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能赢



得友谊，并且人生精彩，那就是我希望的人生了。

通过这部小说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时光是不会倒流的。为了
不给自己的时间留下缺憾，就要珍惜宝贵的年少时光，坚定
自己心中的目标并坚强地去执行，行为家长的骄傲、同学的
挚友、社会的人才，像罗琦琦那样走好自己的年少时光。

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样篇六

是“人不轻狂枉少年”吗，还是“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
少年游”，亦或是“旧游无处不堪寻。无寻处，惟有少年
心”？那不过是诗人们对不平凡的年少时光的追求，和看淡
世事后对青春的怀念罢了，都不是渺小我们的真正青春。

桐华笔下的罗琦琦，其实是很多人青春的缩影。在老师为天
的小学时代，却不受老师待见；在懵懂的中学时代，有热心
的老师和前辈，有三五知心好友，有喜欢的人甚至幸运到与
他热恋一场；最后经历一场残酷的高考，分道扬镳。

在年少时光里发生的故事，是我们回不去，带不走的。我还
记得一年级的时候，第一次月考，等英语听力播完了，我才
反应过来“噢，原来那是英语听力啊”，考试的结果自然是
很不理想的“56分”，人生中的第一个不及格。所以，当看
到罗琦琦被老师不待见时，我便会想起一二年级时，老是不
及格、不那么优秀的自己。但很奇怪，那时成绩不好，也没
有什么烦恼，照样一天天开心地跑来跑去，踢毽子、跳皮筋、
捉迷藏一个都没落下，可快乐了。

中学时代，我交了两个很好的朋友。从初一到大一，我们一
起分享过身边的八卦；一起因为暗恋的男生说的一句话，而
紧张无措或出谋划策；一起面对各种考试、挑战……我们还
在一起，如同罗琦琦和她的朋友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即使分隔多方，也会默默守护彼此。友谊，是年少时光里最
珍贵的礼物，是一份我们能够带到以后岁月里的.珍宝，它或



许会平淡，会褪色，但每当想起那些时光里的故事时，都有
她们的陪伴，都不会感到寂寞。

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样篇七

从书中我悟到，相似两个字，那段灿烂兼灰暗的年少时代。

也许，我们是老师眼中“差生”，又或者是一个不爱学习的
孩子。性格孤僻，不爱与同学相处，再加上老师眼中，成绩
好的永远只有好学生，差学生永远是扶不起的阿斗。

罗琦琦是一个鲜活活的生命表现，更是从她的经历，她的故
事，告诉我们，曾经的我们，不也正如此，那些经历又是何
其的相似。

面对老师的`质疑，呵斥，轻蔑，同学的远离，冷漠，嘲笑。
一次次的打击，一次次的成长，用伪装掩饰自己的脆弱，胆
怯，害怕，别人只看到她天不怕地不怕的一面，却无法看到
她刻意掩饰自己的脆弱，胆怯，害怕的一面。

在被老师误会她偷了同学的钢笔，在被同学们用异样的目光
打量着她的时候，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像极马戏团里的小丑，
任人观看，那轻蔑，嘲笑的话蜂拥而上。

为了逃避一切，跑到游戏机房里看书，由此她认识了李哥，
乌贼，许小波，本就没有半点交集的，两个世界的人，从此
结下深深的情谊。她曾懵懵懂懂地开始喜欢一个人，并藏在
心底里面，用冷漠掩盖自己喜欢一个人的事实，因为自卑，
所以，她比所有人更懂得隐藏自己的感情。

张俊是张琦琦隐藏在心底里的秘密，晓菲是张琦琦生命中最
要好的朋友，关荷是张琦琦羡慕嫉妒的对象，并努力去追上
她的脚步，赶在前面。



年少的时候，我们的想法很单纯，很美好，却终究抵不过现
实的残酷，年少的时光，既像一把刀，把人切得血肉模糊，
痛不欲生，也像一罐蜂蜜，让人如同饮毒鸠，沉溺其中。

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样篇八

这几天，我和爸爸妈妈有了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在每天
中午十二点准时收听“济南经济广播电台”的“流行小说
城”节目。通过源源不断的无线电波断断续续地听完了桐华
着作的《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这部小说，这是一部人物
单纯、风格朴实、非常贴近现实的一部回忆体小说。“池塘
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
蝴蝶停在上面。”每当片头曲《童年》响起来，都会唤起爸
爸妈妈对美好的学生时代的回忆。我也很喜欢这部小说了，
所以我也以这部小说的题目为题目，发表一下自己的感慨吧。

小说以朴实而细腻的语言向我们讲述了主人公罗琦琦年少时
经历的许多人生坎坷和感情纠结，通过努力奋斗终于考上了
著名的大学的感人故事。罗琦琦从一个顽皮、敏感、叛逆的
老师眼中的坏孩子，成长为了一个勤奋、有规划、有目标的
一个努力上进的好学生。小说还讲述了她的同学陈劲、张俊、
小郭等人的故事，他们也做出了或坎坷或精彩的人生之路。

听着这部小说，我感觉小说中的人物就像我们班级中的你我
他一样，也有幼稚、也有恶作剧、也有眼泪，还有欢笑、失
败和成功……我想：我们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能赢
得友谊，并且人生精彩，那就是我希望的人生了。

通过这部小说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时光是不会倒流的。为了
不给自己的时间留下缺憾，就要珍惜宝贵的年少时光，坚定
自己心中的目标并坚强地去执行，行为家长的骄傲、同学的
挚友、社会的人才，像罗琦琦那样走好自己的年少时光。



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样篇九

青春，是一本仓促的书，是一条走了就不能回头的路，是我
们可以放纵的时期。我们笑过，哭过，疯过，闹过，当青春
的字眼渐渐模糊，才会想起那段美好的回忆，想起那些回不
去的年少时光。
青春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在桐华的这本书里，我
见证了罗琦琦的青春：她从处于外公溺爱的状态下，到被父
母接到身边，经历了孤独的小学。因为她的性格，甚至连爸
爸妈妈都不肯开口叫。她总是终日不说一句话，总是一个人
躲在一边玩，可能由于父母对妹妹的偏心，让她变得比同龄
人更加早熟。后来，她又经历了混乱的初中生涯。在她的初
中时期，并没有和张骏分到一个班，学习也不上进，反而一
有空余时间就去歌厅玩，唯一让人感到温暖的是性格大大咧
咧的曾老师，她总是会帮罗琦琦，也许是她看透了罗琦琦超
过同龄人的深邃思想。当然，她在歌厅时受到了许小波的帮
助。甚至会因为他的一句“我在高中等你。”就刻苦学习，
不断的给自己设定目标。在她的高中时期，拥有着属于自己
朦胧的爱情，有着自己的小秘密，她是非分明，当她的好朋
友沈远哲成绩下滑时，她主动帮助，并且没有因为误会而放
弃自己的想法。在面临高考的情况下，她也懂得如何释放自
己的压力，并且在考试中能稳居第一。最后的结局是开放式
的，给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但无论最后罗琦琦选择了谁，
那都是她自己的青春。那些年少时光也早已一去不返。
在这本书里，也许你会看到曾经的自己。不过，青春的可贵
不仅有那年少时光，还有那充满勇敢与热情的心。不怕受伤，
不怕付出，我们也应该珍惜眼前的青春。我想，无论如何它
都是你人生中最为光彩的一幅画面。

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样篇十



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

人愈长大，愈是怀念年少的时光。毫无疑问，这已成为一种
定律。--题记

在还年少的时候，我们不懂什么是年华的逝去，因为有大把
的青春让我们去挥霍——我等你，可以毫无结果的等许多年，
无怨无悔，因为只想走一遭洒脱无羁的青春，随心而行。那
时的生活就像一个万花筒，才刚刚打开，有太多的美景等待
我们去发现。发生在那时的故事也充满了新鲜感，值得我们
一辈子的回味！

前两天去公司附近的面馆，等待上餐的空隙，猛一抬头，发
现一个熟悉的面孔，他以45度角低头把玩手机，所以我可以
肆无忌惮的去观察他。这张面孔的主人不是什么熟人，却像
极了记忆中那个曾经牵动我全部神经的人。

记得那一年高考失利，情绪低落，我选择了复读。可是刚刚
开学，父亲由于肾结石，住院开刀，只记得当时学校、医院
两头跑，在加上心理压力，整个人状态都很糟糕。复读班级，
一百八十个人的大班，只有少数熟悉的面孔。我就像一只蜗
牛，藏在自己的壳里，不太愿意融入新的班级，只想好好的
一个人过完这艰难的一年。

可是上天总是爱和人开玩笑，就在入学没几天的下午，上课
铃声响起，正在埋头看书的我抬起头，却正看到一张精致、
斯文而又隽秀的脸。他有着裴勇俊的儒雅，有着哈利波特的
灵动，而在这两者之外，还带着那么一点淡淡的忧伤与深沉。
心就像久旱的沙漠，突然注入一股清泉；如雷劈开浑沌，划
出一抹闪电。

那样一双略带忧郁的眼睛，彻底将我的心带了进去，直至沉
沦。如果说之前20年的生命对待感情一片空白，仅局限于小
说、别人的故事和电视，而从现在开始，感情二字开始正式



走入我的生命。它来的毫无预兆，却又强势凌厉。

一直自认不是那种很漂亮、抢眼的女孩，所以面对帅气的男
生，总是会莫名的有点自卑，尤其是自己喜欢的，他的身边
总是有那么多女孩宠着，也许自己永远只能做那个默默在外
围注视的胆小鬼。尽管心底很清楚，可是感情不是说放就放
的，一旦萌芽，覆水难收。于是我每天一边面对着繁重的学
习压力，一边将目光追随着他的身影。整整一年，无论走到
哪里，我都会习惯性的四处看一圈，只要有他的地方，哪怕
是熙攘的食堂，也总是能在第一时间发现他，并且可气的无
法收回视线。有时候真恨这样懦弱又有些逾距的自己。幸好，
这一切只是我一个人心中的秘密，我每天仍能假装什么事都
没有的学习、上课、和同学开开玩笑、谈论下喜欢的东西、
八卦，为每一次月考的好成绩而窃喜为每一次的失利而痛苦，
知道现在，我仍然庆幸面对感情虽然我有盲目，却也充满理
智，而最终没有荒废学业。

所以人的心啊，真的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结构，它可以承载
那么多的东西，同时运行，却各不相干。可是现在想来，也
许当时支撑我学习的动力可能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他，因为他
的成绩好，所以我想要有更好的成绩，从而引起他的注意，
并且名字能和他的更近一些，距离更短一点。如果你你的感
情无法与他并驾，那么最少，在能力方面你能和他并肩。

终于，因为成绩都是前列，所以我们每次月考都能分在第一
考场，只是这样而已，却带给了我满心欢喜，只因每次在等
待入考场的间隙，可以看到他沉默的走来，坐在我的前方、
侧方、或者后方。那种心情，就是哪怕多走近一步，都是一
种奖励，一种雀跃。

日子一天天的流转，学习也逐渐紧张起来。每次回家，都盼
望着早早回学校，即使连话都很少说，我却陷入了一个人的
思念与牵挂。



后来同桌问我，是不是喜欢他，我一时羞红了脸，原来自认
为掩藏很好的秘密被人道破，真是羞愧难当，就像做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情，也许是当时第一次有这种懵懂情怀，一直
感觉高中谈恋爱是早恋、早熟、也是不该发生的事情。同桌
说，是我的眼神出卖了心底的秘密，也许真如她所说，眼睛
所散发的信息，是最显而易见也是最真实的。

再后来，我们逐渐比以前熟悉起来，他开始时不时的借我
的p4听歌，尽管当时因为还不会上网，里面的歌简直少的可
怜，可在当时却是个稀罕东西。就这样真应了钱钟书先生的
话，一借一还，多了多少接触的借口。我会在下课的时候，
问他一些数学题，然后往往结果是，自己因为激动，反而不
太记得他讲的什么；也会有时在课间，他会用指尖触碰我的
指尖，后果是会让我心猿意马一上午；也有时候，我会去操
场陪他走两圈……就这样日子在偶尔的惊喜和失落中前进。

临近高考，学习更是进入了白热化。每天他都是最后一个离
开教室，我也会刻意晚走，只是希望能享受一起出学校的过
程。还记得有一次，晚上十点多，外面下起了大雨，我和他
同时走出教室，可是当时没带雨伞，他很自然的拿出了自己
的，说可以同撑一把伞，面对这种情况，我除了窃喜，还会
有其他什么反应呢。那是我第一次除了亲人之外，和一个男
孩共撑一把伞，并且这个男孩还是我一直喜欢的那个人，还
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开心的呢！直到如今，我再也没有觉得比
当时再美好的雨夜了，密密的雨滴打落在伞上，犹如钢琴奏
出的交响乐，因为向我这边倾斜，他大片的衣服被雨水打湿，
我们靠的那么近，我多想再近一点，感受一下他的温度，那
一时刻，真想这条路再长一点，最好时光能够在那一刻静止，
然后我们就这样工撑一把伞，一直走啊走，哪怕是走到时光
的尽头，也是好的……送我回到宿舍，他变又回头步入雨幕。
我还在恍神，隔壁宿舍一个女孩跳了出来，激动的对我
说：“哇，你竟然和pd同撑一把伞呢，羡慕死了……”直到
如今，想起当时的情景，我仍然是满满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
足的感觉。只因那一刻，和喜欢的.男孩经历了我能想到的最



浪漫的事之一。

还有一次，正是四月份玉兰花盛开的季节。和同桌还有他我
们三个一起下自习，闻到路边盛开的白玉兰，同桌鼓动说我
最喜欢花了，让他送我一支，我以为只是闹着玩的，没想到，
他突然回头，跑进花坛，摘了一大朵含苞的玉兰花和几支虞
美人送到了我手里。如果用一种蔬菜比喻我当时的心情，那
就是西红柿。脸羞红了，心底也因激动泛起一片红晕。回到
宿舍，我在那些花瓣上写上满满的情愫，小心的夹在了日记
本里，也许那些随意采摘的花朵，是我这辈子收到过的最美
的花，也是最开心的。

后来毕业分离，我随他去租住的小屋收拾东西，那也是唯一
一次我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上，用手轻轻牵扯着他的衣角，
心里清楚的知道我们分离在即，以后可能再也没办法经常见
面了，心中涌起满满的不舍，可是我能怎么办呢，在他有所
表示之前，我无法吐出一个字来表达这一年心中暗涌的情愫。
只能加倍的珍惜这眼前短暂的时光，暧昧的氛围。凝视那张
熟悉的面孔更长久一些，深深的记在心底，不要在许多年后，
连这张脸都无法记起。

我不知道在这段关系中，我们之间算是友情还是能比友情更
深一点的情结：是暧昧，是好感，还是仅仅单纯的同学关系。

自从毕业，直到今天，我们彼此分开，走向各自的人生，去
追求各自的理想，却惟独这份当初最单纯、美好的情愫无法
延续，只能终结在离开学校的那一天，不去打听彼此的状况，
不去试图联系对方。所有的一切都深深的埋在心底，那些雨
中狼狈的行走、指尖的触碰、校园操场的漫步、自行车后的
暗喜、每天背影后的追寻、求而不得的失落……全都像一帧
帧照片，存储在大脑，每当想起，便会回放，细细品味，这
属于自己的青春纪录片。

喜欢你，与你无关。在你的世界中，也许我只是个配角，一



个过客，而你却在当时是我世界的中心，那段韶华终将走远，
那段往事也已随风而逝，唯有记忆将它尘封。

每一段初恋，不管结局如何，那颗不经尘世沾染的心却是最
真，最干净的。直到如今，我都不知道他在当时对我是否有
一丝的喜欢，一丝的真心，可是对我来说，这都不重要了。
曾经的恨、曾经的痛都已被时光打磨，当爱已成往事，恨又
在何方，痛又在哪里。

唯愿那个我们曾经爱过的人，岁月静好！

隔着时空的距离，遥远的爱你

——题记

我知道，世界上？？是每个人都能掏心掏肺的诉说衷肠，路
过的只是风景，擦肩而过的只是客，留下的才是最美的懂得。
有一种情愫的鲜花浪漫，不是在花园，而是绽放在彼此的心
田；有一种未曾谋面爱恋，不是在现实的眼前，而是隔屏的
凝眸也是一份眷恋。相识相知相惜相爱，邂逅了就是温暖，
每天在墨香的文字里一个点击的问候，盈满牵念！

自从遇你，便逃不出你的梦境，注定痴缠纵横的牵绊。蹁跹
影惊鸿前世似曾相逢，前缘几番意，悠悠浪梦结，独依寒窗
望月夜漫漫。人生就是一场大梦，夜未央，遥望你存在的方
向，知道人生缘份都有一定，相见得恨晚，爱了痛了，烦恼
也多了。心的感应，是人间妙梵清音，来得肆无忌惮，烟花
繁华处，需挑灯看，你就是我心中的秘密花园！

浮生若梦，轻轻地执笔，把这份情融入字里，每一次书写的
都是感动的点滴，路过喧嚣，走过风寒水冷，独坐在时光隧
道里，悄悄的把你书于我的诗里，看流云飘散，赏四季风彩，
聆听春天的脚步，你又是怎样寻着我的足迹走向我？许是前
世你我的约定，许是和我一样眷恋着前尘，我们目光一交错，



便注定倾世的缘。是一份思念，是一份旖旎的温暖！

每个女人这辈子总会傻一次，不求结果，只为真心。在自己
的豆寇年华里，真真切切的爱一回。听别人说，幸福的人是
看烟花，因为有人陪伴，就算瞬间的美丽也璀璨，也凄美如
花儿般的娇艳。此生，你就是我等待的烟花！你让其它星空
淡然失色，你的来到，或许很短暂，但这份刻骨对于我却是
永远。路的尽头，还是那些路，只要你愿意，我就一直陪着
你。

经历过痛苦的人，总是情深似海，总是更会懂得珍惜，若，
时光不老，我要一直在你的梦里，我渴望你的柔情，因你是
我灵魂的依托。我相信这是上天的恩赐，纵然你在彼，我在
岸，许我是为了寻你而来到这个凡尘，一言相识，仿若倾心
已久，一朝结缘，便会痴等，等你深情的把我揽入怀。心若
近，再远的距离也是近的，心若远，再远的距离也是远的。
相遇，虽是瞬间，却也能迸发炫目的火花。只想，就这样隔
着时空，遥远的爱着你！

初中 高中的爱情

不知不觉我们已从那花样少男少女走向了成人的生活，回想
过去，时间真的很快哈！那时候的我们情窦初开，对爱情很
是向往，但是那种朦胧的爱的感觉真的很好！我们可以不顾
老师的再三强调，不顾父母的再三唠叨，去追求那自己心中
的爱情！有的时候明知道结局很惨，但是一如既往，毫无怨
言。就因为对方的某一个动作，一个微笑，一句话，一次关
心就当成是一种爱情而去追求！那种感觉在那时候的心里很
微妙，也很纯真！或许今生今世你都只有那么一次最美好的
爱情，因为那种心底最纯洁的爱情很难得！当有一天老的时
候回想一下，那种幸福的微笑油然而生！

高中。初中一个充满梦想而又精彩的6年！有人说它是人生最
重要的一次转折点，如果把握好了，你就离成功不远了，然



而我们却又许多的人浪费了这重要时刻，但是我们毫无怨言，
因为我们也收获了不少一生所珍贵美好的回忆！这个时候的
我们对爱情又向往又害羞！当突然有一天拉着对方的手的时
候，你会发觉那个时刻就是天堂，生活就像是做梦！可以一
起去上学，放学一起回家，偶尔下雨的时候同挤一把雨伞，
尽管有两把，另一把却合着拿在手里，只为了那雨伞中浪漫
的感觉！从那时候我们渐渐的学会了理解对方，关心对方，
思念对方！没有她的日子，感觉一切都扯淡，没有她的陪伴，
感觉做啥事都特没劲，这时候觉得这个女孩就是今生今世唯
一最爱的女孩！这个想法很真实，很期望，但又很遥遥无期，
有时候仿佛触手可及，可有时候又像是白日做梦，因为时间
还长，年龄还小！

白天上课的时候老师上面讲课，小差出了一次又一次，偶尔
看看对方，写个纸条，把想说的话，彼此的悄悄话写下，下
课后来个飞鸽传书，直到上课还合不拢嘴，焦急的等待着下
课后的小纸条，现在想想还真挺有意思的！无聊的时候偷偷
拿出来彼此之间所写的纸条，数着有多少张，那也是一种幸
福！放学回去以后迫不及待的登上qq，给对方留言，聊天！甚
至晚上为了不被父母发现，钻在被窝里发着彼此的情话，等
睡觉的时候满头大汗却乐开了花，把一切美好都留在了梦中！

偶尔吵吵架，发发脾气，给那份爱情又增添了不少乐趣！就
这样，幸福的度过着每一天！

转眼间三年过去了，才发现彼此之间有了一定的间隔，那就
是成绩！因为高考后就得分道扬镳了！尽管有的时候抱有希
望，但失望往往更大！那份爱情在高考的卷面上显得那么苍
白无力，一文不值！这时候的我们突然发觉，曾经向往的爱
情似乎要走到尽头了！那些山誓海盟都沧海沦为水了！分手
成了最后唯一的结局，那份爱情就这样沉没了！

作者 ninety丶所谓爱情。的文集



深知身在情常在

下了车，江城停住脚步。年轻女子也下了车，瘦削的肩膀上
搭着女士挎包，朝长洲旧区踽踽独行，嗒嗒的脚步声逐渐消
散在郊区的小路上。

女朋友催促道：“阿城，走吧。”遥望着远处闪烁的灯火，
劳累整日的身心已经迫不及待想要靠近那个温暖舒适的小窝。

江城没动：“等等。”

女友不解道：“等谁？”

江城轻轻摇头，眼光依旧追逐着女子飘忽模糊的背影。

女朋友顺着阿城眼光的方向望去，若有所思道：“那个女的
好像是说要在东陵下车后来没下的那个人？”

江城嗯了下。

女友盯着那个孤单的背影，担心道：“她往旧区那边走，路
上都没路灯，黑乎乎的不怕吗？”

江城低声道：“应该习惯了。”

女友感叹道：“这么晚了，走夜路有个人陪着好些哟。”

江城没由来一阵难过：“会有的。”

女友敏感道：“你是说她吗？”

江城又嗯了下。

沉默一会，女友叹了口气，同病相怜道：“哎，打工族都不
容易呀，早出晚归不说，为了省点租金还要搬到偏远郊区来



住。”

江城感同身受：“是啊，都不容易！”

女朋友试探道：“阿城，你认识她？”江城默然。

年轻女子的身影已然不见，江城收回视线，搂着女友的肩膀：
“走吧。”

女友却不走，凝视着男友，认真问道：“阿城，你觉得我好
吗？”

“好。”江城应道，有些心不在焉。

女友还是不走，眸光却变得热切：“阿城，你会一直陪我下
班回家吗？”

江城有点意外，望着女友充满了期待的眼神，似乎意识到什
么，郑重道：“当然会，你是我女朋友嘛。”想想又补充一
句：“放心，我会一辈子陪着你！”语气铿锵，不容置疑。

女友的眼眶一瞬间湿润了，头轻轻靠在江城肩膀上：“阿城，
虽然上班很累，可我觉得有人陪真的好幸福。”

江城心底忽然涌起一股酸酸的暖流，双臂用力搂住女友孱弱
的腰肢，下巴轻轻撩动她的发鬓：“我们走吧。”

没走多远，身后突然传来了急促的笃笃声，很像是女人高跟
鞋的脚步声，在寂静的夜晚很是响亮。发生什么事了？江城
心里突地一跳，急忙转身。

来者竟然是方才下车的年轻女子，她气喘吁吁直奔而
来：“你们是去长洲新区的吧？”

女友看了江城一眼，满脸惊疑：“对，怎么啦？”



追上来的女子轻轻拍着胸口，似乎喘息未定：“新区路口煤
气管道爆炸引起塌方，已经封路了，施工队正在连夜抢修，
你们不知道吗？”

女子拢拢飘散的卷发，冷冷地看着他们怀疑的表情，直截了
当道：“今天午间新闻播过了，信不信由你们！”说完转身
就走，步履匆匆，一如来时模样。

江城忽然醒悟过来：“难怪，今晚路上没什么人……”

女朋友有点慌了：“阿城，封路了怎么办呀？”

江城怔怔地望着女子远去的倩影，无可奈何道：“还能怎么
走，跟她走，沿旧区小道绕过去。”

女友愣愣：“好远哦。”

江城苦笑道：“还好啦，要不是她及时提醒，我们要多走一
大段冤枉路，弄不好路上还会碰到麻烦的。”

女友突然记起什么，冲远去的女子大声道：“谢谢你啦！”

但哒哒哒的高跟鞋已不闻其声，孑然的身影亦匿迹于清凉如
水的夜幕里。

女友急了，催促道：“阿城，我们走快点吧。”

江城叹了口气：“不用了，人家不想和我们一起走。”

女友顿有所悟：“哦，是吗？”

阿城点了点头，眼光继续追寻着前方，心情五味杂陈。

女友扑闪着长长的睫毛，认真道：“阿城，她是个好人！”
听得出，语气由衷。



江城赞同道：“嗯，是个好人。”

女友突然停下脚步，仰起脸庞凝视男友：“阿城，你也是个
好人！”

江城见女友一本正经的模样，有些诧异：“为什么这么
说？”

女友深深偎依在江城的怀里，低语道：“其实我心里明白，
你要不是个好男人，她走那么远是不会回头的。”

寻她，踏遍千山万水

谁的一纸纸鹤寄来幽思万里的想念

谁的一笔情笺道不尽日夜难眠的爱言

不管我身居时空的哪一个断面

不管我面前有着如何的山水阻隔

一个思念，一句想你

我都踏遍千山万水

只为回到你身边

如果高山想让我望而却步

那我则翻山越岭

踩出一条荆棘大道

如果江海想让我止步于此岸



那我则乘风破浪，扬帆出海

飞雪冻结不了我足下的血液

烈日难以炙烤我见你的心情

刀山火海我不惧

黄沙万里我不言

前方有你，有你的等待

纵是遍体鳞伤，粉身碎骨

我也不会悬崖转向，沧海沉舟

落花凋不尽，冷月寂无声

当云销雨霁寒烟散，彩蝶飞还尺素期

在你桥畔凝眸转身之际

蓦然回首

我的面容在你眼前将逐渐清晰

为你，踏遍千山万水

只因，两心执首相约黄昏后

烟雨斜阳qq：2287677430

你不是何以琛，我亦不是赵默笙

顾漫写的《何以笙箫默》这部小说其实很早看过，如今加上



这部电视剧，却有了另外一番领悟。这部电视剧的男女主角
是钟汉良和唐嫣。在剧中大学时代的何以琛是沉稳内敛的法
学院高材生，而赵默笙相比之下只是一棵不痛不痒的“小
草”；毕业后的何以琛是高冷帅的知名律师，而赵默笙相比
之下只是离过婚的海归摄影师。从大学到工作这个阶段，如
果没有何以琛，或许没几个人知晓这个名字。这部剧经历了
大学时代赵默笙对何以琛的“死缠滥打”——何以琛的“中
毒”——突然被偷走的7年——最后爱的相遇。

许多人在看这部剧时会被里面的情节深深地吸引，也会被里
面的唯美画面憧憬不已，更被他们之间的坚守感到敬佩、庆
幸。我想同时也许会想起高中时代或者大学时代的那个让自
己极不冷静、不理智的她/他。当初为了他/她可以像赵默笙
对何以琛一样，关注着那个人的一切，哪怕明知道有些事情
是错的，但还是坚持。青春校园里总是少不了青涩而又纯洁
的爱恋，教室里也少不了八卦谁喜欢上了谁、谁离开了谁，
但像他们一样能走到最后的却寥寥无几。

我想很少人能做到何以琛和赵默笙，那时的他们不惧流言蜚
语、不惧冷眼旁观、更不惧自己的选择是否有收获。爱了就
是爱了，开朗活泼单纯的她没有猜测、没有攻讦，只有乖乖
的跟在何以琛的身后。

现在的情侣大多直接在一起后就是“互管”，qq、微信、微博密
码都是第一步，并规定不许和其他女/男聊天之类的，如若发
现免不了一番质疑盘问或者大闹一场，结果往往不欢而散。
所以走不到一起并不奇怪，你不是何以琛，没有他的稳重理
智，没有他的专一，也不懂得如何珍惜；那个人也不是赵默
笙，没有她的敢爱敢恨，没有她的冷静包容，也没有那么那
么的爱他！

白头到老以后

我常常憧憬着相爱着的我们能够白头到老，虽然生活中，我



们也曾吵闹也曾埋怨，然而随着岁月的流失，我是愈来愈感
觉到：我们是谁也离不开谁了。我常常一遍遍的欣赏着那些
白头到老了的相爱的人们，看着相爱的他们是怎样的度过白
发苍苍的岁月，看着他们是怎样目睹相爱的人走在离别的路
上，那是怎样的一种幸福，那又是怎样的一个美。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我们中国人，乃至全世界人们很敬仰也很
羡慕的一对。周恩来看到心爱的人因为难产留下疾病，说不
能生孩子我们一辈子就不要孩子，相亲相爱直到白头；邓颖
超本来才华卓越，为了心爱的人，自己走到了幕后，一辈子
陪伴着心爱的他直到生命的尽头。

忘不了周恩来离开人世时，看到多少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
打下来的江山，看见才好了几天的祖国大地变成了一片闹哄
哄的海洋，他是死不瞑目呀！我们的邓大姐看着心爱的人睁
着大大的眼睛告别了他爱着的祖国和人民，她慢慢的走向前，
轻轻的靠近心爱的人，用她那凝聚着一辈子爱的热唇，吻别
着心爱的人的上眼皮，使他安然闭合。看到这一刻，我流泪
了。

蔡畅和李富春，他们的《相爱永远》，使我看到了他们的浪
漫，他们的温馨，他们从法国巴黎到上海到苏联莫斯科。因
为蔡畅比李富春大一个星期，李富春总是尊敬地叫她“大
姐”，并且将这个尊称“请”进了他们的爱情中。

两个人相依相爱，生命的尽头，李富春得了病在医院接受治
疗，蔡畅很想见心爱的人，但担心自己感冒传染给心爱的他，
只好站在病房门口，远远的看着心爱的他。李富春蓦然回头，
看到了他很想见的爱人，他们相隔着病房的厚厚的玻璃窗：
你在纸片上写我爱你，我在纸片上说我也爱你，你写我想抱
抱你，我写我也是，就在写的那一瞬间，他突然倒了下去，
再也没有起来。看到这一刻，我心里一怔：那一瞬间成了永
恒。



苏联的大作家托尔斯泰和他的妻子索菲亚，他们又是多么让
人心动！虽然各种舆论中有许多说着索菲亚的不是，但我以
为：索菲亚不仅是托尔斯泰的妻子，她还永远是托尔斯泰最
亲密、最忠实，也是唯一的真正的朋友。

托尔斯泰和索菲亚相识时，他写了几个字母让她看，问她能
否知道他的心，聪颖的索菲亚，竟然猜出来他的心。相爱的
几十年，她为他生了十几个孩子，历经这五次丧子之痛，操
劳着家中的一切。虽然老年的生活，他们因为观念的不同常
常吵架，最后托尔斯泰忍受不了相爱的人的吵闹，拖着带病
的身子离开了，然而在托尔斯泰生命的尽头，他就想见见心
爱的索菲亚，索菲亚也一直急切的相见心爱的托尔斯泰。

火车站上，一边是奄奄一息的托尔斯泰想见着心爱的索菲亚，
一边是焦急忏悔的索菲亚痴痴望着火车站那间躺着心爱的托
尔斯泰的房间。但是，相爱着的他们被经纪人告知不能相见。
托尔斯泰心里明白：虽然她常常争吵，但他心里只爱着她；
索菲亚也知道：她很爱他，她只是想希望他永远都爱着她，
永远的不离开他永远的在一起。“看到这一刻，我哭了。

相爱的人们，不管我们是曾经多么的争吵曾经多么的的埋怨，
既然我们从不相识到相识，从相识到相爱，最后走到了一起，
就让我们历经这一切，将心爱的人融进彼此的生命里，携手
白头到老吧！畅想那时候，能看着心爱的人一天一天的变老，
看着心爱的人的一步一步的走不动，这一刻的一切，就是一
种幸福，就是一种美！

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样篇十一

人生的遇见，无论早晚前后，都是恰逢其时，就好像我刚拿
起了钥匙，你恰好敞开了门。这是我与这本书的相遇，也是
罗琦琦和她的故事中的每个人的相遇。
我们总是在某一个特定的瞬间不可避免的回想起过往，或是



远方一封信，或是一张磨毛了边的旧照片，站在时光河的岸
边，总要与年少的自己对峙亦或是相视一笑的握手言和，跨
越了时光河的温暖，却永不消逝。
我用短短的几天贯穿了罗琦琦的十年。
罗琦琦遇见陈劲，遇见小波，遇见张骏，遇见很多很多交织
在她那片蔚蓝晴空里的过客。罗琦琦无疑是令人钦羡的，她
有她暗恋的男孩张骏，有她的指引者陈劲，有她的小波、李
哥、乌贼把她视作妹妹般呵护，而最后，她还拥有了清华的
通知书。可桐华早已说过了，人生每一步行来，都是需要付
出代价的，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一些，失去了我不想失去的一
些，世间的芸芸众生，谁不是这样呢。
美好的遇见都是碎玉，正是这些碎片拼凑成一个更加光润完
美的罗琦琦。她或许本不能成为这样的她的，幸运使然。我
们在浩瀚的宇宙中运行和其他行星相遇、碰撞，这些碰撞无
可避免的会影响到我们的运行轨迹，遇到一个好老师，碰到
一个欣赏自己的上司，交到困境中肯拉自己一把的朋友，风
水学上把这类人常常成为贵人，其实贵人，就是很典型的相
遇。
陈劲是罗琦琦人生路上，第一个对她产生重大影响的人。陈
劲将罗琦琦带进了一个她从不知道的世界，虽然还只是站在
门口，可是因为他的指点，罗琦琦已经无意识的踏上了一条
路。陈劲的光环始终时时刻刻的吸引着她。那一句“我在清
华等你”，在无形当中牵引着罗琦琦最终走入清华园。人生
中总要有一个似“白月光”般熠熠发亮的人，罗琦琦或许没
能成为陈劲，她也不需要成为陈劲，但忽而一想，陈劲让她
成为了更好的人。
小波是罗琦琦亦友亦亲的人。心有灵犀，心照不宣。罗琦琦
以为人生中这段被温暖包围着的梦永远不会醒来，殊不知曾
以为的，也总会在不经意间戛然而止。许小波明白自己要什
么，也知道在现实与云端之间自己该如何取舍。命运给他的
太少了，站在上帝视角就更能体会他的心酸。他本就不是和
琦琦一路的人，就好比两条河流妙不可言的汇聚，最后又不
得不分成两条一样。
罗琦琦从小就喜欢张骏了。她说她喜欢漂亮的石子，张骏就



帮她捡，可是张骏不知道，罗琦琦喜欢的是他陪自己一起捡
石子。起初以为，这是一个会一直甜下去的故事，无奈是
我tooyoungtoosimple。两情相悦的人，用冷漠把彼此隔开一
条车水马龙。“千辛万苦”的在一起后，又因为各自的懵懂
与不成熟最终陌路。年少时的爱情或许总是这样吧，我们都
是一张白纸。过后自嘲的说着自己不够成熟不够理智，可实
际上，白纸上可以画出不同样子的画，可画想变成一张白纸，
却再也回不去了。“世界那么大，我却偏偏遇见你。世界那
么小，我却偏偏丢了你。世界那么大我却总是无法忘记你，
世界那么小我却总是无法遇见你。就在这十字路口，年轻的
你我挥手道别。我们以为挥别的只是一段爱情，却不知道挥
别的是我们的青春。”
孤往国外的罗琦琦失去了所有人。
故事的结局总是这样。总有人来，也总有人走。得之我幸，
失之我命。我们无法和命运赐予的机缘抗衡，却能逐渐的打
磨自己的棱角，温柔看待世界的眼光。青春的飞扬和放肆终
将远去，翅影略过，留下一地的星光熠熠。年轻人觉得爱情
好重要，但慢慢就会觉得，你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要成为
什么样的人更重要一点。我想这也是桐华把这本书的基调写
的像足了一杯柠檬水的原因，没有狗血爱情和打胎，入喉先
酸甜后苦涩。
遇见如碎玉，过往皆琳琅。也许那个你爱的、或者爱你的人
没能拉着你的手陪你走完这一生，但也请你微笑着记得，他
也曾身披微光的走向你，拥抱你，陪你度过漫长的岁月。

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样篇十二

没有结果，只有遐想！

其实我很羡慕罗琦琦的时光，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
的过去与未来。在看书的过程中总会或有或无的找寻主人公
与自己的共同点，寻找归属感，可能我也是个坚强独立的女



孩子吧，内心当然都需要别人更多的关爱自己，希望有自己
的光环，扬在脸上骄傲的自信。这些都需要时间流逝，丰富
的阅历慢慢培养吧！桐华把主人公的年少生活塑造的很有趣，
丰富多彩的，不由得羡慕罗琦琦的生活，从小陪她的小波，
有缘的张俊，作为玩伴的晓菲，爱她的高老师，发现她光点
的曾老师，嫉妒友好的关荷，一起奋斗互相学习的杨军、沈
哲远，经历生活的点点滴滴，都一直在促进她的向前走，一
步步成长。一个聪敏较真的'女孩，可以为了能与关荷比下去，
坚持学绘画并学得有声有色，可以为了赶上学生们的潮流摔
破膝盖学轮滑，可以明确的分析自己的优点缺点，为自己制
定明确的学习计划，可以雷打不动的每天早起读英文，有机
会学习演讲、跳舞、台球、逛北京、青岛，尽管少年时性格
的孤僻让她更磨练自己的独立能力，总觉得自己缺少父母的
爱，自卑孤立暴戾，可人生的路上，有那么多爱她、帮助她
的人，多么幸运又幸福的女孩！都说羡慕的东西都是自己所
没有拥有过的，或许有些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拥有吧，
毕竟人们总喜欢羡慕别人所拥有的！小说中的每一个形象都
有现实的影子，现实中的我们，爱我们的与我们爱的人，只
有好好珍惜现在吧。时光流逝，再也不会复返，做到无悔似
乎不大可能，只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好好的把握生活！！向
未来看，走向未来，成为自己能成为的人！


